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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約僱職代 林佳靚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9

電子信箱：10046005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1001480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10014809_ATTACH1.doc、

376735100E_1110014809_ATTACH2.lnk)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110學年度第2學期

「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辦作業

一案， 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2月17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10016326號函及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」辦 理。

二、本案獎學金、補助項目及基準請確依國教署「補助高級中

等 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三、請貴校依旨揭要點規定，填妥申請表件，於期限內向本局

提 出申請，逾期申請者，不予受理。申請方式說明如

下：

(一)學業優秀獎學金：請貴校提出申請，並由學校進行原住

民資格審查(若原住民學生數較多請各校依原住民學生數

之5%送審)，請於111年3月8日前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無法

受 理)，將申請資料寄(送)本局(免備文)(信封上請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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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：110-2原住民學業優秀獎學金申請)，審查將視當次

送件情況依 各級教育階段原住民學生數之5%比例核配，

本局審核後將於111年3月31日前統整本市資料函送臺中

市立長億高級中學。

(二)才藝優秀獎學金：

１、請貴校提出申請，並由貴校進行原住民資格審查，請

於 111年3月29日前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無法受理)，將

申請 資料寄(送)本局(免備文)(信封上請註明：110原

住民才藝優秀獎學金申請)，本局審核後將統整本市資

料函送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。

２、個人單項才藝優秀獎學金之申請人需檢附110年4月16

日 後參加教育部（含各司處）或國教署辦理之全國性

個人 才藝競賽獲獎證件文件影本。

３、團體賽特殊才藝獎學金之申請人需檢附110年4月16日

後 參加參加教育部（含各司處）或國教署辦理之全國

性競 賽，獲團體獎前三名證件文件影本。

四、請貴校承辦人確實審核申請人應具有原住民身分，未具原

住 民身分者，則不符合申請資格。

五、有關本計畫申請作業，本局補充提醒說明如下：

(一)旨案計畫所訂之身分證明文件，係足以證明該生原住民

身 分者。

(二)本獎學金申請所檢附之文件，若為影本須加蓋「與正本

相 符」與「學校承辦人職章」；學校承辦人亦須協助學

生初 審文件之正確性及齊備性，以維護申請學生之權

益。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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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貴校承辦人請詳實填寫申請合格名冊，俾利本局辦理複

審 事宜，請貴校勿將申請表件直接寄至臺中市立長億高

級中 學。

(四)申請資格中有關「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

之 原住民學生獎學金」，係指不得重複領取針對原住民

學生 所規劃之專屬獎學金，其餘一般獎學金及清寒獎學

金則非 旨案要點重複領取所限制的範圍。

六、檢附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

要 點、110學年度國教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

秀學 生獎學金實施計畫及原住民優秀獎學金辦理流程及申

請書各1份供參。

七、相關問題請洽本局高中科承辦人，(03)332-2101分機

7599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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